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9月26日（星期一）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9月26日

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9月26日上午9:15至9:
25，9:30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2年9月26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上饶市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兴业大道8号上饶捷泰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会议室。

3、会议投票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由董事长陆小红女士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共有9名，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33,419,7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141%，其中：

1、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33,272,1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3.5098%；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47,
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3%。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8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147,6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0股，占上市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8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147,6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3%。

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任的见证律师出

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提案：

（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与安徽来安汊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项目投

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419,5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99.9994％；反对

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99.8645％；反对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0.135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0.0000％。

（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董事长津贴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418,7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99.9970％；反对1,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0.003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99.3225％；反对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0.6775％；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杜莉莉、张天慧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

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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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4月2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2022年5月18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

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纳入合并报表范

围的各控股子公司（含授信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的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

合计不超过人民币45亿元（或等值外币）。上述担保额度内担保合同的签署有效期限自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有效期内担保额度可

循环使用。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额度内开展票据池业务，该票

据池业务额度内合同的签署有效期自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2年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在上述有效期内票据池额度可循环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的《董事会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2-013）、《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19）、《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及《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27）。现就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就全资子公司惠州华阳通用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阳通用”）、惠州市华

阳精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阳精机”）、惠州市华阳多媒体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阳多

媒体”）、惠州市华阳数码特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阳数码特”）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分行的授信业务事项签署了保证合同，最高担保总额合计为36,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就控股子公司江苏中翼汽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中翼”）与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分行的授信业务事项签署了保证合同，最高担保总额为15,000万元

人民币。

上述担保事项在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外担保额度范围内，程序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有关监管法规的要求。本次担保的对象均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财务

状况和偿债能力较好，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有利于拓展融资渠道，增加流动资金信贷额度储

备，保证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本次担保事项无反担保。

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熟分行

被担保人

华阳通用、华阳精机、华阳多
媒体、华阳数码特

江苏中翼

担保人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最高担保
总额（万元人民币）

36,000

15,000

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自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累计对外担保的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签署的有效的担保合同额度合计444,902.98万元人

民币（含票据池质押担保额度64,902.98万元），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

的担保，占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114.7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

103,363.41万元人民币（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占 2021年 12
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26.65%。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

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相关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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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3、为尊重和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提案，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时均进

行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9月26日（星期一）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9月26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 9月 26日 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年9月26日9:15-15:00。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5号投行大厦20层1号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召开。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学民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第一创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8人，代表股份数1,205,663,009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899%。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5人，代表股份

数943,580,2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53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3人，代表股

份数262,082,8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365%。

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出席情况

（1）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2）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提案均获得通过。根

据《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华熙昕宇投资有限公

司因未完成整改，未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投票表决，亦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2、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非累积投票提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提案编码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提案名称

关于购买公司董监高责任险
的议案

关于公司对外捐赠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报酬事项的议
案

关于修订《第一创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的议案

关于修订《第一创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的议案

关于修订《第一创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股份数

1,205,056,609

1,205,419,509

1,205,419,509

1,166,520,304

1,166,520,304

1,166,466,704

占比

99.9497%

99.9798%

99.9798%

96.7534%

96.7534%

96.7490%

反对

股份数

242,700

242,700

242,700

39,142,705

39,142,705

39,196,305

占比

0.0201%

0.0201%

0.0201%

3.2466%

3.2466%

3.2510%

弃权

股份数

363,700

800

800

0

0

0

占比

0.0302%

0.0001%

0.0001%

0.0000%

0.0000%

0.0000%

是否获得
通过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上表中的“占比”，指每项提案同意、反对、弃权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四、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提案编码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提案名称

关于购买公司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关于公司对外捐赠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报酬事项的议案

关于修订《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修订《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外
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修订《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外
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股份数

670,370,209

670,733,109

670,733,109

631,833,904

631,833,904

631,780,304

占比

99.9096%

99.9637%

99.9637%

94.1663%

94.1663%

94.1583%

反对

股份数

242,700

242,700

242,700

39,142,705

39,142,705

39,196,305

占比

0.0362%

0.0362%

0.0362%

5.8337%

5.8337%

5.8417%

弃权

股份数

363,700

800

800

0

0

0

占比

0.0542%

0.0001%

0.0001%

0.0000%

0.0000%

0.0000%

注：上表中的“占比”，指中小股东对每项提案同意、反对、弃权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五、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余平 李睿智

3、结论性意见：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

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797 证券简称：第一创业 公告编号：2022-048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0623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2022-077
债券代码：127006 债券简称：敖东转债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2年9月26日（星期一）下午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2022年9月26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9月26日上午9:15，结束时间

为2022年9月26日下午3:00。
2、召开地点：吉林省敦化市敖东大街2158号公司办公楼六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秀林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合计 485人，代表股份数 433,

994,4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30,347,987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指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本 1,163,047,238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 32,699,251股，下同）的 38.3948%。其中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0人，代表股份数381,643,0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3.7633%；通过网络投票参加会议的股东合计475人，代表股份数52,351,36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314%。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提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会议审议议案表决情况

序号

1.00

2.00

审议内容

审议《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的议案》

审议《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换
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

同意

股数

421,981,772

41,877,909

比例（%）

97.2321

72.7525

反对

股数

10,799,681

15,680,852

比例（%）

2.4884

27.2416

弃权

股数

1,212,987

3,400

比例（%）

0.2795

0.0059

表决
结果

通过

通过

注：（1）比例（%）指每项提案同意、反对、弃权的股份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上述表中比例根据四舍五入原则计算。
（3）议案2.00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股份数量为

376,432,279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序号

1.00

2.00

审议内容

审议《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的议案》

审议《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换
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

同意

股数

89,842,286

36,819,172

比例（%）

88.2061

70.1272

反对

股数

10,799,681

15,680,852

比例（%）

10.6030

29.8663

弃权

股数

1,212,987

3,400

比例（%）

1.1909

0.0065

表决结果

通过

通过

注：（1）比例（%）指每项提案同意、反对、弃权的股份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上述表中比例根据四舍五入原则计算。
（3）议案2.00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中小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股份数

量为49,351,530股
表决结果：
提案1.00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
提案2.00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京都（大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姗姗、王中乾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人员资格、表决程序

与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27日

证券代码：000623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2022-079
债券代码：127006 债券简称：敖东转债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
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债券代码：127006，债券简称：敖东转债

2、调整前转股价格：人民币19.93元/股
3、调整后转股价格：人民币14.50元/股
4、转股价格调整的生效日期：2022年9月27日

一、本次向下修正“敖东转债”转股价格的修正条件概述

1、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84号）核准，吉林敖东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3月 13日公开发行了 2,413万张可转换公司债

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24.13亿元。

2、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深证上[2018]191号”文同意，公司241,300万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 2018年 5月 11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敖东转

债”，债券代码“127006”。
3、根据《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

称“募集说明书”）的规定：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

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

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

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 前的交易

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 日按调整后的转股

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4、截至目前，公司股票已出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

期转股价格的80%（即15.94元/股）的情形，已满足《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

的条件。

二、本次向下修正“敖东转债”转股价格的审议程序

1、为了充分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支持公司的长期发展，公司于

2022年9月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

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并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2、公司于2022年9月26日召开了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持有“敖东转债”的关联

股东回避表决，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 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

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募集说明书》中相关条款办

理本次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相关事宜。

三、本次向下修正“敖东转债”转股价格的具体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人民币 14.15元/股，本次

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一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人民币 13.98元/股，本次修正“敖东转

债”转股价格应不低于14.15元/股。

2、综合考虑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及股票价格走势等因素，董事会确定“敖东转债”的转股价

格向下修正为14.50元/股，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2022年9月27日。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27日

证券代码：000623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202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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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9月2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由控股子公司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边药业”）出资贰仟柒佰万元整（27,000,000.00元）投资设立三级子

公司吉林敖东药材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药材种业科技”）（具体名称以工商登记为

准）。注册成立后，药材种业科技为延边药业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对药材种业科技表决权比例

为90%。药材种业科技主要从事中药材种子、种苗研发及销售；药材专用农药、肥料研发及销

售；中药材加工及进出口贸易（具体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为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延边药业以自有资金与安图县龙发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图龙发”）共同

成立药材种业科技。注册完成后，药材种业科技注册资本 3,000万元，延边药业出资 2700万

元，占注册资本90%；安图龙发出资300万元，占注册资本10%。

2、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表决情况

2022年9月26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同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78）。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该议案为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授权公司

经营管理层具体负责药材种业科技的工商注册登记事宜。

3、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涉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图县龙发农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玉波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02-28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2426MA141YC823
住所：吉林省安图县明月镇西环北路15号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所属行业：资本市场服务行业

经营范围：农业项目投资、畜牧业项目投资、研究开发、技术推广、土特产品销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吉林省垆兴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药材种业科技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延边药业以自有资金2700万

元与安图龙发出资300万元共同设立。注册成立后，药材种业科技经营范围主要围绕中药材

种子、种苗研发及销售；药材专用农药、肥料研发及销售；中药材加工及进出口贸易（具体经营

范围以工商登记为准）。

本次投资完成后，药材种业科技控制图如下：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延边药业本次对外投资旨在充分发挥自有资金较为充沛的优势，强化中药产业链优势，

开展中药材与农林植物的间作、套作和轮作等生态化种植技术研究，开展药材生产需肥规律

及平衡施肥技术研究，特别是围绕中药材提取后的废渣、酵素发酵后的果蔬渣等进行深入研

究，利用生物发酵技术，生产各类北方道地药材专用肥；开展病虫草害监控与物理、生物等安

全低毒的综合病害防治技术研究，开展药材采收期、质量评价及商品等级等质量标准研究及

制定，为高品质北方药材树立典范，真正实现道地药材的“优质有价”。将最佳产地选择、良种

繁育、土地高效利用、土壤综合治理、病害综合防治、平衡施肥、合理采收等规范化生产技术的

集成，形成全过程质量控制的优质药材生产技术，并进行示范及推广。同时建立高品质北方

药材的质量标准，并建立评价技术体系。通过新品种、新技术的综合利用，不断提高中药材的

科技产出，为中药材生产提供技术保障。

深入研究吉林省道地药材的特色栽培与产地加工技术规范，建立中药材的规范化生产技

术体系，制定优质道地药材生产标准，主要包括中药材栽培环境质量标准，优良品种选育和繁

育规程，优质丰产关键技术和栽培技术规程，生物农药、药材生产专用肥的应用规程，病虫草

害防控技术规程，药材采收适宜期及产地采收加工技术规程，药材产地趁鲜加工和药材包装

规程等。

2、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成立药材种业科技可能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公司将完善各项内控制度和风

险管理制度，积极防范和应对相应风险，确保公司投资的安全和收益。同时，中药材种子、种

苗育种扩繁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可能存在研发失败的风险，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

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投资事项的

独立意见》。

六、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投资事项的独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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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敖东转债”2022年第一次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

债券持有人会议须经出席会议的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债券面值总额的债券持有人同意方能形

成有效决议。

2、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全体债券持有人（包括

所有出席会议、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

让本期可转债的持有人）均有同等约束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吉林敖东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会议规则》”的规定，吉林敖东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9月26日召开“敖东转债”2022年第一次债

券持有人会议（以下简称“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方

式进行，现将会议情况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秀林

3、会议时间：2022年9月26日上午08:30
4、会议召开及投票表决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方式召开，并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5、债权登记日：2022年9月20日（以该日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债券持有人名册为准）

6、会议地点：吉林省敦化市敖东大街2158号公司办公楼六楼会议室。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募集说明书》以及《会议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本次会议权益登记日2022年9月20日，公司未偿还的债券总张数为 24,072,220张，

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含代理人）共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本次债券2,494,
250张，合计持有的债券面值总额 249,425,000元，占公司未偿还有表决权的本次债券总张数

的10.3615%。

公司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上述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人员的资格符合《募集说明书》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的相关规定。经律师确认，上述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三、会议审议事项和表决情况

1、审议《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30日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31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使用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5）。

表决结果：同意2,494,250张，占出席本次会议并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

有的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的100%；反对0张，占出席本次会议并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或其

代理人所持有的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的0%；弃权0张，占出席本次会议并有表决权的债券持

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有的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的0%。

上述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债券面值总额的债券持有人同意，满足《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中所规定的债券持有人会议形成的有效决议的条件。据此，上述议案表

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京都（大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姗姗、王中乾

3.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

席人员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募集说明书》《会议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敖东转债”2022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2、公司“敖东转债”2022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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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

以书面方式于2022年9月23日发出。

2、会议于2022年9月26日在公司六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3、公司董事9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名。

4、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秀林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董事会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审议议案表决情况

1、审议《关于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全文详见公司于2022年9月2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79）。

2、审议《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全文详见公司于2022年9月2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0）。

（二）独立董事意见

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投资事项的

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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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为：2022年9月26日（星期一）下午14点30分，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9月26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9月26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9月26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开发区金庐北路88号，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朱星河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111,371,15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7.099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11,359,35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7.095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1,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3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11,8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3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11,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39％。
2、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3、国浩律师（南昌）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股东大会审议，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方式投票或网络投票方式表决，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独立董事及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1,371,1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1,371,1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昌）事务所
2.律师姓名：魏志军、冯艳琴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
实、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昌）事务所关于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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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